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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全文】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0年度行專訴字第65號 
                               民國100年10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奕立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蕭復民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王美花（局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林谷明    
參  加  人 蔡漢溪    
上列當事人間因新式樣專利舉發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 
100 年5 月12日經訴字第10006099340 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被告就第095305840 號新式樣專利舉發事件（案號：000000000N 
01）應為舉發成立撤銷專利權之審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參加人前於民國95年10月26日以「標示框架」向 
    被告申請新式樣專利，經被告編為第95305840號審查，准予 
    專利，並於公告期滿後，發給新式樣第D118972 號專利證書 
    （下稱系爭專利）。嗣原告以該專利案違反專利法第110 條 
    第1 項第1 款、第2 款及第128 條第1 項第3 款之規定，不 
    符新式樣專利要件，對之提起舉發。案經被告審查，以100 
    年1 月10日(100) 智專三(一)03011 字第10020016700 號專利 
    舉發審定書為「舉發不成立」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 
    ，經經濟部100 年5 月12日經訴字第10006099340 號訴願決 
    定駁回，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認本件判決之結果， 
    將影響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 
    參加本件訴訟。 
二、原告聲明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被告應就系爭專 
    利舉發事件（案號：000000000N01）為舉發成立撤銷專利權 
    之處分，並主張： 
  (一)系爭專利緣自優美超商設備有限公司（下稱優美公司）代表 
    人即本件參加人前於94年7 月間攜帶1 件坊間所使用之類似 
    產品及一塊棚板貨架前來原告公司，要求設計可符合該棚板 
    貨架規格尺寸之塑膠製標示框架（市場及業界均泛稱標架牌 
    ）。原告經研發設計，將圖樣及報價單傳送參加人確認同意 
    後，即循訂購、開模、生產、交驗貨之程序，陸續完成多次 
    買賣。詎參加人枉顧本項產品非為其發明創作，且早已販售 
    於市面之事實，竟於95年10月26日持原告所繪製之圖面等資 
    料，向被告申請取得系爭專利。嗣優美公司先於96年1 月5 
    日以存證信函威嚇原告不得售予他人，復於96年2 月15日對 
    原告提起背信及違反著作權等訴訟。尤其參加人明知本項產 
    品已有陷入法律爭議之可能，卻於95年11月至12月間，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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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常大量訂購達新臺幣32萬餘元之貨品，分於95年11月27 
    日、同年12月14日及同年月20日3 次驗收取貨後，除拒不給 
    付貨款外，更於96年1 月2 日將該產品之模具領回。 
  (二)鑑於「原告公司曾於95年下半年，派員李浩庭攜同本案系爭 
    產品相關圖樣資料，親赴被告洽辦申請專利權事宜，該局服 
    務台承辦人員首先詢問該產品有無已流通於市面，原告同仁 
    據實答稱肯定，承辦人員乃告知不符申請要件」之事實，且 
    專利法第110 條第1 項第1 款明定申請前若已公開使用者， 
    不可取得新式樣專利。原告前於舉發及訴願時，均主張被告 
    應查察或交代清楚，參加人就受詢「申請前該產品有無公開 
    使用」乙節，應對方式如何？是否存有書面具結該產品未流 
    通販售於市面之資料？然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針對本項極易查 
    明之事實，均隻字不提，避而未論。 
  (三)本件爭執與解決之基礎，在於系爭「標示框架」產品如何生 
    成？就諸般事實觀之，其中雖涉及法律層面之「著作權」與 
    「專利權」問題，惟如「著作權」誰屬若已明確，加以「專 
    利權」之取得又顯有瑕疵，則行政機關處理準據自明。參加 
    人自承系爭產品緣起於坊間已存在之樣品，嗣經原告技術人 
    員李榮燐用電腦繪製設計圖，並傳送報價單予參加人確認等 
    事實無訛，足證系爭產品早已流通於市面，始有可能由參加 
    人取得樣品，進而要求原告加以改良設計之。 
  (四)歷經司法檢察、審判機關兩年餘期間之縝密、詳細調查結果 
    ，在在指明本件系爭產品設計圖之繪製、創始者暨著作權人 
    應為原告所有。參諸原告就系爭產品之原始設計圖與優美公 
    司申請專利時所附相關圖面，兩者客觀比對，其甚多部份之 
    相同與相似，足認參加人竊以原告創作之設計圖，再冠上立 
    體、前、後、側、俯視等名稱，詐得新式樣專利權。 
  (五)依証物十六之優美公司填發94年8 月20日SC0000000 號（其 
    上由參加人自行加註「奕立訂DR模具預付20000 訂金」）、 
    94年11月30日BO0000000 號（其上由參加人自行加註「奕立 
    DR模具費48250 」）支票存根2紙、暨証物五之參加人96年1 
    月2 日向原告領回NR40及DR40模具2 組之領據（上有載明模 
    具名稱之照片2 幀及蔡漢溪本人之簽名），相互印證結果， 
    足資證明兩造所爭執之系爭產品，其品名確為DR40。另參酌 
    証物十四原告對優美公司95年8 月17日及95年8 月21日出貨 
    單2 紙、對久盛公司95年9 月20日及95年9 月25日出貨單2 
    紙，所載出貨品名均為DR40，與証物十五進行勾稽，其中原 
    告填發優美公司95年8 月20日NU00000000號發票，亦為同項 
    DR40產品之請款佐證，而原告填發久盛公司95年9 月20日PU 
    00000000號發票，內容詳載DR40之模具費及產品請款金額， 
    皆充分證明原告與訴外人久盛公司於該期日前，早已完成有 
    關系爭產品DR40之模具開製、成品生產、交貨驗收及填開發 
    票請款等程序。以上諸多証物資料，無論就日期先後或產品 
    銷售之事實，均足證本件參加人95年10月26日向被告提出申 
    請前，該產品相同或近似之新式樣，早已公開使用及販售於 
    市面，依法自不得取得新式樣專利。 
  (六)被告雖指摘証物十四、証物十五之出貨單或發票未揭露產品 
    圖面、照片可與系爭專利進行比對，而無從證明該二證據所 
    販售之商品即為系爭專利商品，惟如此見解實可謂不知實務 
    之運作，試問何種可能會發生常態性在出貨單或發票上檢附 
    照片、圖形者。又被告指駁証物十六引據之支票存根影本2 
    張雖載有「奕立、DR模具…」，且所載日期亦早於系爭專利 
    申請日，然所載之「DR模具」形狀為何，無從得知，自亦無 
    法與系爭專利進行比對云云。就此，被告大可依法傳訊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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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第三人客戶之經手承辦人員，或責成優美公司提供其已領 
    回之模具，飭由原告於履勘之現場實作製成成品，即可進行 
    鑑定及辨認程序。 
  (七)「DR40」乃原告於受理參加人委請處理系爭商品時，所命名 
    之產品品名，就此產品代號歷經多次出、驗貨﹙均有買方人 
    員簽收紀錄﹚及請、付款程序﹙均已完成付款手續﹚，另於 
    證物五領據照片中模具上，係由原告標明「DR40」字樣，證 
    物十六之支票存根上則由參加人主動載明「奕立、DR模具」 
    等字樣之事實，足認「DR40」即為系爭商品，且已成為原告 
    ﹙賣方﹚、參加人﹙買方﹚雙方所認同之共識。 
  (八)至被告所執證物五領據上揭示之日期晚於參加人申請專利日 
    期乙節，應係被告誤解本件基本事實所致，因參加人於95年 
    11至12月間，明知系爭產品可能陷入爭議之際﹙其已於95年 
    10月26日提出專利權之申請﹚，竟向原告蓄意大量訂購該商 
    品，且當95年12月20日前完成點交收貨後﹙已達成利用原告 
    機器設備為其製造產品之目的﹚，參加人即於96年1 月2 日 
    親往原告處領回該模具，嗣後96年2 月28日拒不給付貨款， 
    故參加人基於不正企圖，向原告公司領回模具之日期，當然 
    在其申請專利權日期之後。 
  (九)原告提列證物十三之設計圖，目的在便於證明參加人瓢竊原 
    告創作之設計圖﹙均為弧面，兩者整體造型幾乎完全相同﹚ 
    ，再冠以立體、前、後、側、俯視等名稱，詐得本件新式樣 
    專利權之事實。參加人於本件相關民事訴訟程序中，96年7 
    月答辯狀被證五所引證據，即為本件行政訴訟證物一之報價 
    單，而該報價單中之圖面僅係平面造型，其與弧面造型顯有 
    差異，則前開所述弧面造型之設計圖，與其後之產品從何而 
    來？觀之證物一報價單下方原告技術人員﹙即證人二李榮燐 
    ﹚親筆所書字樣：「押出模1.…真空模2.平面與弧面…請確 
    認圖面…」，意指設計初始係應參加人之要求乃平面造型， 
    後因原告技術人員改良設計為弧面，方能克服某些特別之問 
    題，也因此造成參加人必須支付兩具真空模費用。 
  (十)參加人於本件100 年9 月26日準備程序庭中，就法官所詢有 
    關系爭產品之事項，答非所問、不知所云，且當法官要求繪 
    製其自稱係專利權人所原創之產品圖樣時，其畫出之圖形， 
    經傳閱庭上各人，均認與系爭產品毫無任何相似之處。尤其 
    令人詫異震驚者，當法官將卷附系爭產品左側視圖及參加人 
    所繪圖形，交其參看比對並簽署姓名時，參加人竟當庭趁隙 
    依左側視圖，描摹塗改其自繪之圖形。 
三、被告聲明求為判決原告之訴駁回，並抗辯： 
  (一)舉發證據3 （即證物十四）中之4 紙出貨單（號碼：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所載商品品 
    名為「DR4O…標價牌」；證據4 （即證物十五）之2 張統一 
    發票名分別為「標價牌」及「DR40模具費」、「DR4O灰1185 
    m/m 」、「DR40灰885m/m」，且該等出貨單及統一發票所載 
    日期均早於系爭專利之申請日95年10月26日，是該等證據得 
    互相勾稽，為論究系爭專利於申請前是否已公開使用之適格 
    證據。惟證據3 、證據4 並未有商品圖形可與系爭專利進行 
    比對，而無從證明該二證據所販售之商品即為系爭專利商品 
    。又訴願附件六（即證物十六）之支票存根影本2 張雖載有 
    「奕立、DR模具…」，且所載日期亦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 
    然所載之「DR模具」形狀為何，無從得知，自亦無法與系爭 
    專利進行比對。是以，證據3 、證據4 及訴願附件六無從證 
    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有違專利法第110 條第1 項第l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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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另訴願附件七（即證物五）據原告稱為該公司領回「DR40」 
    等模具之照片影本，其上所揭示日期為96年1 月2 日晚於系 
    爭專利申請日即95年10月26日，自難據以主張系爭專利不具 
    新穎性。是以，訴願附件七亦未能證明系爭專利有違專利法 
    第110 條第1 項第l 款規定。 
  (三)舉發證據6 （即證物六、七）之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及法院 
    刑事裁定內容係認定原告為關係人繪製「標示框架」，而告 
    證之支票存根草圖並非著作權法上所定義之「著作」，及無 
    法證明「標示框架」之著作權歸屬於第三人優美公司所有等 
    情，並未認定關係人非為系爭新式樣專利申請權人。又訴願 
    附件一（即證物一）為原告開立予優美公司，繪有一圖樣之 
    報價單影本1 張，該報價單所揭示日期為「940727」，依一 
    般經驗法則，應可認係指94年7 月27日，固早於系爭專利申 
    請日，然該報價單屬奕立公司之內部文件，於無其他具公信 
    力之證據資料佐證前，尚無法逕以之證明參加人非為系爭新 
    式樣專利申請權人。訴願附件四（即證物七）之法院民事判 
    決係有關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所涉內容係原告對優美公司有 
    無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等情事，並未認定參加人非屬系爭 
    專利申請權人。 
  (四)舉發證據2 （即證物十三）之設計圖屬私文書，為奕立公司 
    之內部資料，且無日期得認定該設計圖係於何時完成，自難 
    證明參加人非為系爭專利申請權人。 
四、參加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據其於本件 
    準備程序係聲明駁回原告之訴，並主張： 
  (一)原告為一塑膠射出公司，參加人於94年間拿一舊式之產品及 
    較為潦草之草圖( 因參加人不善於畫圖) 用來解說參加人之 
    創意，並委託原告代為繪製圖面及開模，經參加人確認後再 
    行射出測試品試用，經過試用階段（尚未對外公開販售）無 
    瑕疵之後，參加人即於95年10月間以實品委託專利事務所代 
    為繪圖寫稿，並申請專利，再於95年11至12月間向原告大量 
    訂購系爭產品準備對外販賣，後因同業間傳聞原告認為系爭 
    產品有利可圖，已另開相同之模具並準備射出成品對外販售 
    ，參加人聞訊之後即向原告詢問有無如此背信之行為，不料 
    原告竟狡辯其已另開一副模具並不是由參加人模具所射出之 
    成品，並不構成背信之行為，因此參加人一氣之下，隨即結 
    束與原告之委託合作關係並領回參加人之模具，才有後續法 
    律訴訟之情形。 
  (二)參加人以舊品及草圖解說創意，並委託原告繪圖及開模，實 
    為一般業者習慣的做法，且於模具製作完成後隨即支付繪圖 
    及模具之費用，此種單純的委託關係雖未立據，但於一般業 
    者之默契上會將該項創作歸屬於委託人所有，且未經委託人 
    同意，不會擅自重製、販賣，此為一般商業界的基本「誠信 
    」原則；並不如原告所言，受託繪圖及開模即為該項產品的 
    創作者，如此解釋方式，世上大多數專利產品的創作者都要 
    屬於開模之人，此種荒謬之說法，應有違專利創作之精神。 
  (三)至於參加人委託原告開模、射出成品，應屬相互間內部之委 
    託關係，中間必經過試模、修模以及試用品測試之階段，因 
    此，以上之行為並不能就此認定為喪失新穎性之公開行為， 
    且參加人於系爭產品將要公開販售前即向被告申請專利，應 
    屬合法。至於原告有無於測試期間內未知會參加人擅自偷偷 
    販賣，參加人當然無法知悉，原告應提出較為明確之公開證 
    據，來證明系爭產品已失去新穎性，以使參加人信服。 
  (四)參加人係以實品委託專利事務所代為繪圖寫稿，經參加人確 
    認後再行送件申請，並不是如原告所言係剽竊其設計圖再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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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立體、前、後、側、俯視等名稱，且原告之設計圖從何而 
    來，參加人實不知情，而委託專業之專利事務所申請專利， 
    乃因一般業者及創作者大多不懂專利之製圖及文稿之繕寫， 
    因而交由專業來處理實為一般常態之行為，故必須重申參加 
    人確實不善於畫圖，因此於本件出庭時承審法官要求繪製系 
    爭產品之圖樣，參加人因一時驚恐不知如何畫起，以至於與 
    系爭產品相差甚遠，然而並不能以此就斷定參加人不是原創 
    者。 
五、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且參加人非為系爭專利 
    申請權人等語，並於舉發階段提出舉發證據2 至6 、於訴願 
    階段附件一至七及於本件訴訟提出證物一至七及證物十二至 
    十六為憑，原告於各階段所提出之證物之關係除舉發證據5 
    係瑞典廠商「HLdatastrip 」公司網站展示之標價牌產品圖 
    樣外，如餘證據之關係如本判決附表所示，故本件爭點於： 
    (一)舉發證據3 （部分同本件証物十四）、4 （同本件証物十 
    五）、5 、證物一、三、四、五、十六是否可證明系爭專利 
    不具新穎性？(二)舉發證據2 、6 是否可證明參加人非為系爭 
    專利申請權人？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系爭專利之專利申請日為95年10月26日，被告核准其專利 
    日期為96年7 月30日，專利公告日為96年9 月11日，故其是 
    否有應撤銷專利權之情事，自應以核准專利時所適用之92年 
    2 月6 日修正公布，93年7 月1 日施行之專利法規定為斷， 
    合先敘明。 
  (二)次按凡對物品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 
    之創作，而可供產業上利用者，得依法申請取得新式樣專利 
    ，為專利法第109 條第1 項暨第110 條第1 項前段所明定。 
    又新式樣如「申請前有相同或近似之新式樣，已見於刊物或 
    已公開使用者」或「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不得依法申 
    請取得新式樣專利，同法第110 條第1 項第1 款及第2 款亦 
    有明文。另新式樣專利權人為非新式樣專利申請權人者，專 
    利專責機關應依舉發或依職權撤銷其新式樣專利權，並限期 
    追繳證書，無法追回者，應公告註銷，復為同法第128 條第 
    1 項第3 款所規定。而對於獲准專利權之新式樣，任何人認 
    有違反前揭專利法第109 條至第112 條規定者，依法得附具 
    證據，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從而，系爭專利有無違反 
    專利法規定之情事而應撤銷其新式樣專利權，依法應由舉發 
    人附具證據證明之，倘其證據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有違前揭專 
    利法之規定，自應為舉發成立之處分。是以，本件上開兩爭 
    點之一即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或參加人非系爭專利申請權人 
    成立，即得為撤銷系爭專利權之事由。 
  (三)系爭專利技術分析： 
 1.系爭專利技術內容： 
  系爭專利為一種框架，尤指一種標示框架，其可設置於一貨 
   品架的前緣，並可容納標示紙，藉由標示紙可表明貨品架上 
    的貨品名稱或其他資料。該標示框架係主要由一本體及一夾 
    片所組成，該本體側端輪廓呈一朝前突伸的角錐狀，後端為 
    中空形成有卡槽以便卡設於一貨品架的前緣，且本體底部後 
    端形成有複數向下隆起的圓弧部，隨著標示框架的高低做調 
    整，貨品架越低則隆起的圓弧部越放置後頭，使角錐狀角度 
    越小看的越清楚，反之若是貨品架越高則隆起的圓弧部越放 
    置前頭，使角錐狀角度越大方便看的越清楚，另外本體頂面 
    係呈圓弧流線形，該夾片係設置在本體頂面前端處，朝後延 
    伸，且亦呈圓弧流線型，可夾固一標示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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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系爭專利主要圖面如附圖四所示。 
 3.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分析： 
  系爭新式樣專利，參考圖係標示框架夾設在一貨品架前端之 
   示意圖。 
  (四)舉發證據如前所述，其中證物三、四係原告於本件言詞辯論 
    終結前，關於撤銷專利權之行政訴訟，就同一撤銷理由所提 
    出之新證據，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3條第1 項之規定， 
    本院仍應審酌之。 
  (五)舉發證據3 （部分同本件証物十四）、4 （同本件証物十五 
    ）及證物三、四、五、十六互相勾稽，可證明系爭專利不具 
    新穎性： 
  1.查証物一之報價單（即訴願附件一，如本判決附圖一所示） 
    係原告所出具之私文書，其上並無標註相關模具名稱或產品 
    型號可供比對，無法認定該報價單上繪製之圖面即是產製上 
    開貨品之模具圖，再者証物一報價單之圖形頂面呈水平狀， 
    在其一端部呈勾狀，而系爭專利左側視圖之圖形頂面係呈圓 
    弧面狀，在其一端部呈直片狀，兩者並非相同或近似，不足 
    以認定証物一報價單之模具圖可製成系爭專利之「標示框架 
    」。 
  2.舉發證據2 （同本件証物十三，如本判決附圖三所示）為原 
    告公司內部之設計圖2 紙，其圖號分別為00000000000 及00 
    000000000 ，皆有「塑膠材質PVC 透明」之記載，上揭圖號 
    無任何佐證可證明係日期之標示，且其「修改日期」欄亦無 
    日期記載，無法證明為系爭專利申請日前已存在之證據，不 
    具證據能力。 
  3.舉發證據5 為瑞典廠商「HL datastrip」公司網站展示之標 
    價牌產品圖樣，惟舉證證據5 之網站資料上並無日期之記載 
    ，且訴願決定機關經濟部曾依該證據所載網址上網搜尋，已 
    無法搜索得相關標價牌圖樣（見訴願決定第6 頁第（四）段 
    所載），況且由系爭專利之使用狀態參考圖及舉發證據5 所 
    示各標價牌裝設於貨物架之圖片比較可知，系爭專利之標示 
    框架面板係壓覆夾設於貨物架端面之上，而證據5 各標價牌 
    之面板系自貨物架上端面垂下，是就整體視覺訴求上，系爭 
    專利之標示框架面板之顯示角度與貨物架之水平面較貼近。 
    是以，舉發證據5 所示各標價牌圖樣與系爭專利相對應之側 
    視斷面形狀特徵顯非相同或近似，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 
    具新穎性。 
  4.舉發證據6（同訴願附件三及本件証物六）為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檢察署96年度偵續字第24748 號及97年度偵續字第85號 
   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97年度上聲議字 
    第4998號處分書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7年度聲判字第36號刑 
    事裁定影本各1 份，均係關於著作財產權之爭議，難認與本 
    件專利行政訴訟有關，無法作為對原告、參加人有利或不利 
    事實認定之證據。至於本件証物七（同訴願附件四）係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97年度簡上第457 號民事判決，該判決認本件 
    原告依契約之附隨義務請求被上訴人優美公司應給付其有關 
    95年11月27日、同年12月14日及同年月20日3 次出貨貨款， 
    為有理由，而判決本件原告勝訴，與系爭專利是否不具新穎 
    性之判斷無涉。 
  5.然查，舉發證據3 （即本件証物十四，含本件証物二即訴願 
    附件二）為原告95年7 月至同年9 月之出貨單共5 紙，該5 
    紙出貨單中之2紙（單據號碼：0000000000、0000000000） 
  即為本件証物二即訴願附件二所附95年8 月21日及95年8 月 
   17日之出貨單，另其中3 紙出貨單（單據號碼：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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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000、0000000000）列印之公司名稱為「優美超商 
    設備有限公司」，其中2 紙出貨單（單據號碼：0000000000 
    、0000000000）列印之公司名稱為「久盛商品陳列有限公司 
    」（下稱久盛公司），且該5 紙出貨單所列之品名規格分別 
    有「N40 灰色、DR40白色、DR40灰色、P40 紅色」等不同長 
    度規格之標價牌。佐以舉發證據4 （即本件証物十五）為原 
    告於95年8 月20日及同年9 月20日分別開立給優美公司（發 
    票號碼：NU00000000）及久盛公司（發票號碼：PU00000000 
    ）之統一發票，品名分別為「標價牌」及「DR40模具費、DR 
    40灰1185 m／m 、DR40灰885 m ／m 」。雖上開證據3 、4 
    出貨單或統一發票所列之貨品或發票品名並非一致，且無圖 
   面或具體實物樣品可供佐證確認該出貨或販售之貨品究有何 
    形狀特徵，但由本件參加人擔任代表人之優美公司曾於96年 
    1 月5 日寄發存證信函予原告，通知原告不得依其委託之「 
    標示框架」模具複製同樣成品販售，並先於96年1 月2 日將 
    該產品之模具領回，有存證信函1 份（本件証物三，見本院 
    卷第15至16頁）及領據1 紙（本件証物五，見本院卷第18頁 
    所示，另如本判決附圖二）可稽，又雖本件証物四所示之3 
    紙出貨單之日期分別是95年12月20日、95年11月27月、95年 
    12 月14 日，在系爭專利申請日95年10月26月之後但可證明 
    原告於參加人申請系爭專利前後均將標價牌出貨予優美公司 
    ，復佐以上揭本件証物五領據上所付NR40、DR40字樣之模具 
    實體照片，固僅能依稀顯示部份模穴特徵，惟依參加人於本 
    院100 年9 月26日準備程序當庭陳稱：「（法官問：所領回 
    的模具與你的專利標示框架是否一樣？）（提示本院卷19頁 
    反面及原處分卷）下面的一樣（指領據上之DR40模具照片） 
    ，上面的不是，我是從形狀來判斷。（法官問：本院卷第19 
    頁反面是何形狀？請當庭畫出。）（參加人當庭在白紙上畫 
    出形狀，如本院卷第88頁所示）（法官問：請參加人再畫清 
    楚一點。）（參加人當庭再在白紙上畫出形狀）我們自己ID 
    畫出來的，原告所提證物五下方照片模具所生產樣式就是這 
    樣的形狀。（法官問：提示系爭專利左側視圖，是否與你所 
    畫的一樣？）一樣。（參加人將上開所畫形狀參考系爭專利 
    再畫一次）」等語（見本院卷第86至87頁），並有參加人繪 
    製之圖形3 式並親自簽名之A4紙1 紙附卷足稽（見本院卷第 
    88頁），可證明本件証物五領據上DR40之模具所示形狀與系 
    爭專利之左側視圖相同。嗣參加人雖於100 年10月21日陳述 
    書因其不擅畫圖，且一時驚恐當庭不知如何畫起云云，惟本 
    院於上開準備程序一再與參加人確認，參加人始為上開陳述 
    並當庭完成畫圖，況且依本件証物六、七所示，參加人於另 
    案訴訟曾多次出庭，故其所辯稱在法庭上「一時驚恐」，顯 
    非可採。又優美公司曾分別於系爭專利申請日前之94年8 月 
    20日及94年11月30日支付原告DR模具費等情，亦有支票及支 
    票存根影本各2 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6頁），足認參加 
    人自原告公司所領回之DR40模具具有系爭專利本體頂面係呈 
    圓弧流線形及複數向下隆起的圓弧部之形狀特徵，且依本件 
    證物二即訴願附件二所示2 紙出貨單之日期、品名及金額之 
    記載及本件証物三之存證信函，堪認該DR40模具係在可製成 
    系爭專利具有圓弧面形狀特徵之「標示框架」，並已於系爭 
    專利申請日之前已出貨並於市面銷售。故由舉發證據3 （部 
    分同本件証物十四）、4 （同本件証物十五）及證物三、四 
    、五、十六互相勾稽，足認系爭專利早於其申請日前已於市 
    面販售之事實，而可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 
  (六)證據2 、6 及原告於訴願、本件訴訟所提出之證據仍不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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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參加人非系爭專利申請權人： 
  1.查舉發證據2 （即本件證物十三）係原告之設計圖2 紙，為 
    原告公司內部之設計圖，非屬公開之文件資料，且該2 紙設 
    計圖之圖號雖分別載有00000000000 及00000000000 ，惟是 
    否即可認定係分別於94年7 月28日或95年6 月15日所完成， 
    容有疑義，縱佐以舉發證據6 （即訴願附件三或本件證物六 
    ）所示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偵續字第24748 號 
    及97年度偵續字第85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法院 
    檢察署97年度上聲議字第4998號處分書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7年度聲判字第36號刑事裁定等處分或裁定雖認定無法由優 
    美公司於94年8 月20日及94年11月30日支付本件原告DR模具 
    費支票存根所繪之標記圖形（訴願附件六或本件証物十六） 
    即認定本件原告擁有該設計圖之著作權，惟亦不能據此即推 
    定參加人非為系爭專利申請權人，蓋因著作權係保護該著作 
    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 
    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此為著作權法第十條之一所明 
    定，雖該二設計圖所示之形狀特徵與系爭新式樣專利之側視 
    圖近似，惟無其他立體圖面、視圖及文字說明該設計圖之物 
    品名稱或用途，僅由該設計圖形著作之表達及其所載之材質 
    特性（塑膠材質PVC 透明），尚難遽以認定已揭露系爭專利 
    之創作思想或原理，是縱有系爭專利權人於委託原告開發模 
    具的過程中，參酌原告設計圖所示平面形狀特徵之情事，亦 
    不能否定系爭專利將其應用於貨品架而建構成立體標示框架 
    之創作思想或原理，是以由證據2 、6 及訴願附件六或本件 
    証物十六不足以證明參加人非為系爭專利申請權人。 
 2.雖原告主張參加人於95年10月26日持原告所繪製之圖面等資 
   料，以「標示框架」名稱申請系爭專利，優美公司於96 年1 
    月5 日以存證信函（即証物三）威嚇原告公司不得售予他人 
    ，復於96年2 月15日對原告提起背信及違反著作權等訴訟。 
    另優美公司於95年11月至12月間訂購新臺幣32萬餘元之貨品 
    ，分3 次驗收取貨後（如証物四出貨單3 紙），除拒不給付 
    ，更於96年1 月2 日將該產品之模具領回（如訴願附件七或 
    本件証物五領據），上開相關訴訟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 
    察署96年度偵續字第24748 號及97年度偵續字第85號檢察官 
    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97年度上聲議字第4998 
    號處分書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7年度聲判字第36號刑事裁定 
    等處分或裁定（如訴願附件三或本件証物六處分書或裁定) 
    及臺北地方法院則針對民事給付貨款部分判決優美公司應依 
    約給付貨款（如訴願附件四或証物七民事判決）確定在案等 
    語。惟查原告所繪製之設計圖（即證據2 或本件証物十三之 
    2 紙設計圖) ，僅為平面一視圖，並無該設計圖形元件之使 
    用說明或用途，不若系爭專利尚有其他視圖、立體圖及使用 
    參考圖並有完整的文字說明，而賦予新式樣專利圖面完整的 
    創作內涵，而証物七所示之民事判決係給付貨款之民事訴訟 
    事件判決優美公司應依約給付本件原告貨款（証物四所示之 
  3 次出貨貨款) ，惟並無法據此確認參加人非為系爭專利申 
   請權人或確認專利權之歸屬。 
  3.承上，證據2 、6 、訴願附件三、四、六、七及本件証物三 
    至七、十六尚不足以證明參加人非為系爭專利申請權人。 
  (七)本件事證已明，原告聲請傳喚證人李浩庭、李榮燐到庭作證 
    ，已無必要，爰不予傳喚，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依原告所提出之舉發證據3 （部分同本件証物十 
    四）、4 （同本件証物十五）及證物三、四、五、十六互相 
    勾稽，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本件自應為舉發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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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審定。被告為舉發不成立之審定，尚有未冾，訴願決定未 
    予糾正，亦有未合。又本件關於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部分並 
    無事證未臻明確或申請專利範圍尚待被告審查之情事，是以 
    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被告應就系爭專利作 
    成舉發成立，撤銷系爭專利權之審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 
八、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 
    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 
    必要，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 條 
，行政訴訟法第200 條第3 款、第98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1  月  17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忠行 
                                法  官 熊誦梅 
                                法  官 曾啟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1  月  17  日 
                 書記官 王月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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